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验收评估表
定点零售药店名称（盖章）: 
	评估项目
	序号
	评估指标
	评估标准
	药店自评
情况
	经办机构
复核情况

	基础信息
	1
	功能区域
	实地测量陈列区营业面积市级、县级、乡镇级应分别达到（不含办公、仓库等附属用房，层高应达到2.20米及以上）80、60、40平方米及以上。医保支付范围内物品与非医保支付范围的物品分区摆放设明显标识，设置非医保收费系统，且医疗保险服务专区占用面积应当达零售药店经营面积60%以上。
	口是 口否
	口是口否

	
	2
	药师配备情况
	配备符合药品经营范围要求的药师，药师基本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有效证件类型、有效证件号码、执业范围、执业证书编码、资格证书编码、执业注册地、在该零售药店开始执业时间等)完整准确，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劳动合同期内，确保营业时间药师在岗。
	口是 口否
	口是口否

	信息系统
	3
	动态库接入
	定点零售药店进行一笔普通门诊费用（医保目录内药品大于600元)接口结算测试，并提交医保结算单，普通门诊医保结算是否支持个人账户共济支付。
	口是 口否
	口是口否

	
	4
	进销存数据上传
	进销存数据上传及时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
	口是 口否
	口是口否

	
	5
	电子处方接入
	定点零售药店自评是否按要求提供电子处方验收视频、定点医药机构电子处方接入验收申请表。经办机构复核该项是否已通过自治区医保部门验收。
	口是 口否
	口是口否

	说明：评估验收表上内容必须全部达标方为验收通过，一项不达标验收不通过；验收不通过的，在三个月内整改完成后可再次申请验收，仍不通过的或超过三个月未再申请验收的，本次业务办结终止。

	经办机构复核结果：           口通过             口不通过

	评估复核人员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复核时间:



